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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設施管理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2 021 年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 0 2 1 年 1 0 月 1 5 日 (星期三 )  

時  間﹕  上午 11 時 3 4 分至下午 1 2 時 1 3 分  

地  點﹕  大埔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毛家俊議員  主席  

 區鎮濠議員  成員  

 何偉霖議員  

劉勇威議員  

譚爾培議員  

鄧樂文女士  

成員  

成員  

成員  

秘書  

 

 

列席者：  

 

 伍志強先生  圖書館高級館長 (大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丘雲波先生  

鄺曼珊女士  

陳瑞琼女士  

大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大埔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張順齡女士  

葉麗莎女士  

總務秘書／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聯絡主任 ( 7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張潔沁女士  行政助理 (社區中心／社區會堂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缺席者：  

 

 林奕權議員 ,  M H  成員  

 姚鈞豪議員  成員  

 

 

開會詞  

 

 主席歡迎成員出席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20 2 1 年第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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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主席表示，秘書處在會議前沒有收到議員的缺席通知，請成員備悉。  

 

3 .  主 席 表 示 會 將 上 次 會 議 所 抽 查 借 用 社 區 中 心 ／ 社 區 會 堂 舉 辦 收 費 活 動 的

收支表傳給工作小組成員查閱。  

 

 

I .  通過 2021 年 8 月 25 日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2021 年第三次會議記錄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1 3 / 2 0 2 1 號 )  

 

4 .  主席表示，秘書處會前沒有收到上述會議記錄的修訂建議，席上亦沒有成

員提出修訂。上述會議記錄獲通過作實。  

 

 

I I .  大埔區社區中心／社區會堂使用及管理匯報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1 4 / 2 0 2 1 號 )  

 

(一 )  大埔民政事務處的匯報  

 

5 .  張潔沁女士報告，大埔區內 7 所社區中心／社區會堂於 2 0 2 1 年 8 月至 9 月

的使用及管理匯報已臚列於文件 W GF M  1 4 / 2 0 2 1 號內，供成員參閱。  

 

6 .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報告。  

 

 

(二 )  抽查借用團體所舉辦活動的收支表  

 

7 .  主席表示，成員可參閱大埔區內 7 所社區中心／社區會堂 2 0 2 1 年 9 月的

收費活動表。 9 月的收費活動共有 1 4 9 項，按照抽取全部活動的百分之五的原

則，是次將會抽取共 7 項活動的收支表。按照抽籤程序，他會先抽出“場地”，

再抽出“編號”。  

 

8 .  主席抽出以下 7 項活動作審查對象：  

 

( i )  由現代媽咪組借用大埔社區中心、逢星期三及五舉行的“和式太極

班”活動；  

( i i )  由昇蔚舞軒借用大埔社區中心，於 2 0 2 1 年 9 月 2 及 9 月 1 6 日舉行

的“民族舞”活動；  

( i i i )  由藝舞台借用太和鄰里社區中心、逢星期一舉行的“集體舞班＂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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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由 仁 愛 堂 賽 馬 會 田 家 炳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借 用 運 頭 塘 鄰 里 社 區

中心、逢星期一舉行的“羽毛球小組 A＂活動；  

( v )  由 廣 福 賢 藝 社 借 用 廣 福 社 區 會 堂 、 逢 星 期 二 舉 行 的 “ 集 體 舞 ＂ 活

動；  

( v i )  由 粵 曲 小 派 對 借 用 廣 福 社 區 會 堂 、 逢 星 期 五 舉 行 的 “ 社 交 舞 ＂ 活

動；以及  

( v i i )  由 善 美 樓 互 助 委 員 會 借 用 大 元 社 區 會 堂 、 逢 星 期 三 舉 行 的 “ 集 體  

舞＂活動。  

 

9 .  主席表示，現時做法為抽取全部收費活動百分之五的收支表以作檢查，而

在會議上進行抽籤亦需要一定時間，故詢問成員是否同意仍然維持抽取百分之

五的活動收支表，還是可以簡化有關抽籤程序。  

 

1 0 .  成員提出的意見概括如下：  

 

( i )  如租用場地的團體越多，抽查數量亦將同時增加，故建議簡化抽籤

程序，例如每次劃一抽查 5 個收費活動的收支表。  

( i i )  去年的設施管理工作小組會議也曾就抽查活動的數量進行討論，詢

問秘書處能否提供過去討論抽查數量的準則及資料，以及訂立現時

準則的原因。  

 

1 1 .  秘書表示，過往有成員對所抽查的活動收支表存有疑問及希望作進一步提

問，經討論後便決定擴大抽取的基數，並訂立固定百分比以抽查收支表，令抽

查的情況更為完整。秘書處對於訂立抽取收支表的數量並無意見，可留待成員

商討決定。  

 

1 2 .  主 席 詢 問 成 員 有 關 上 屆 區 議 會 的 設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抽 查 活 動 收 支 表 的 做

法及情況。  

 

1 3 .  有成員表示，上屆工作小組大約只抽查 2 至 3 個團體所舉辦活動的收支表，

因抽查的意義在於只抽取個別或部分項目，以檢視是否存在違規的情況。  

 

1 4 .  主席詢問秘書有關最近工作小組會議所抽取的活動數量。  

 

1 5 .  秘書表示，最近每次工作小組會議抽取約 7 至 9 項活動。  

 

1 6 .  主席表示，每次抽取 7 至 9 項活動數量偏多，故建議可先從下次會議開始

只抽取 5 項活動以檢視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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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成員沒有提出意見，並備悉上述安排。  

 

1 8 .  成員提出的意見概括如下：  

 

( i )  上 次 抽 出 “ 現 代 媽 咪 組 ” 及 “ 樂 群 義 工 聯 盟 ” 所 舉 行 的 活 動 以 檢

查收支表，但上述團體並沒有附載收據，只附上出席收費表，變相

可以任意列出收費，故成員要求上述 2 個團體的負責人盡快提交活

動收據，以證明款額收訖。  

( i i )  早 前 有 成 員 及 秘 書 處 曾 提 及 區 鎮 濠 議 員 辦 事 處 的 收 據 抬 頭 有 不 足

之處，希望有關成員留意及備悉。  

 

1 9 .  主席表示，會議後成員可再檢視相關單據，以作商討及改善有關情況。  

 

2 0 .  成員沒有提出意見，工作小組備悉上述報告。  

 

 

I I I .  大埔社區中心 LED 屏幕節目播放概況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1 5 / 2 0 2 1 號 )  

 

2 1 .  主席請成員備悉文件 W G F M  1 5 / 2 0 2 1 號，有關截至 2 0 2 1 年 9 月大埔社區

中心 L E D 屏幕節目播放的概況。他亦表示，參考上次會議記錄， L E D 屏幕維修

及保養工作是由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負責跟進，每個財政年度 L E D 屏幕的

保養及維修費用約為 3 0 萬元，費用昂貴。現時 L E D 屏幕時有故障或停用，而

就平日觀察所得，實際觀看 L E D 屏幕的市民不多，故他詢問成員是否同意繼續

保留 L E D 屏幕，還是希望拆除有關屏幕。  

 

2 2 .  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詢問拆除 L E D 屏幕的工程會否較為龐大，而所涉及的開支從何支

出。  

( i i )  如不拆除 L E D 屏幕，而改為更換新的屏幕，詢問有關開支及詳情。 

 

2 3 .  葉麗莎女士表示，現時 L E D 屏幕仍為關機狀態。早前機電署人員檢查 L E D

屏幕時發現機件有問題，考慮天氣情況後，擬定在 2 0 2 1 年 1 0 月底或 11 月初派

遣承辦商檢查屏幕及進行維修。大埔社區中心 L E D 屏幕已是多年前的型號，故

承辦商需檢視市場上是否仍然有相關零件可供配備及更換。如需要更換新的屏

幕，因現時屏幕的支架未必適合新型號的屏幕，有關工程將視為全新工程進行。

至於何時拆除 L E D 屏幕，可留待 2 0 2 1 年 1 0 月底或 11 月初機電署進行檢查後

再作決定，待機電署提供更多資料後，於下次會議再檢視相關情況及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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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主席詢問機電署的 L E D 屏幕保養合約的期限。  

 

2 5 .  葉麗莎女士表示，有關合約是按每個財政年度計算，大埔民政處會於每個

財政年度撥出款項，供機電署進行有關維修保養及檢查的工作。屏幕的維修保

養費用及電費等經常性開支約為 3 0 萬元。  

 

2 6 .  有成員建議邀請機電署代表在 2 0 2 1 年 11 月地區設施管理及文娛康體委員

會 (“地委會” )會議上講解 L E D 屏幕的現況、相關合約及安排，並可跟進及討

論有關拆除或保留 L E D 屏幕的事宜。  

 

2 7 .  主席表示， L E D 屏幕保養合約期限至 20 2 2 年 2 月 2 8 日為止，期間尚有時

間可以考慮 L E D 屏幕的處理情況，並希望邀請機電署代表出席 11 月地委會會

議講解有關情況。  

 

2 8 .  葉麗莎女士表示，稍後會聯絡機電署出席下次設施管理工作小組會議以回

應有關查詢。由於保養合約是以財政年度計算，故有關 L E D 屏幕的保養合約將

於 2 0 2 2 年 3 月 3 1 日屆滿。  

 

2 9 .  主席表示希望邀請機電署代表在 2 0 2 1 年 11 月地委會上回應提問。  

 

3 0 .  葉麗莎女士表示，稍後會嘗試聯絡機電署派代表出席地委會會議，如機電

署代表未能趕及於地委會會議提供資料，則會安排有關代表出席下次設施管理

工作小組會議。  

 

3 1 .  成員備悉有關安排，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報告。  

 

 

I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大埔區內設施管理的匯報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1 6 / 2 0 2 1 號 )  

 

3 2 .  丘雲波先生報告如下：  

 

( i )  有關大埔區康體設施在 2 0 2 1 年 7 月至 8 月的使用情況已臚列在文

件 W GF M  1 6 / 2 0 2 1 號的附件一，供成員參閱。另外，政府早前宣布

部分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於 2 0 2 1 年 11 月開始關閉，場地包括康文

署豁下的大埔墟體育館。在有關單位交回場地後，康文署會盡快重

開體育館的設施供市民使用，並會盡早作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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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大埔區合約服務承辦商評估、場地維修及改善工程則分別臚列在文

件 W GF M  1 6 / 2 0 2 1 號的附件二及附件三，供成員參閱。  

( i i i )  在 2 0 2 1 年 7 月至 8 月，康文署在大埔區種植了 5 棵喬木及 1 8  2 9 0

棵灌木，有關綠化工程的資料可參閱文件的附件四。  

 

3 3 .  有成員表示，W GF M  1 6 / 2 0 2 1 號的附件一內沒有包括大埔運動場旁壁球中

心的使用情況列表，故詢問有關詳情。  

 

3 4 .  丘 雲 波 先 生 表 示 ， 有 關 壁 球 場 的 使 用 情 況 可 參 閱 附 件 一 的 第 三 項 “ 壁 球

場”列表，當中“大埔運動場”是指大埔運動場壁球中心。  

 

3 5 .  主席表示，附件四內提及康文署早前種植了 5 棵喬木及 18  2 9 0 棵灌木，詢

問種植地點是否主要為康文署轄下場地，而種植 5 棵喬木又是否替代早前所移

除的 3 2 棵喬木，還是沒有直接關係。  

 

3 6 .  丘雲波先生表示，有關綠化工程在康文署轄下場地或康文署負責管理的路

邊花床進行。康文署會在合適地方種植樹木以推廣綠化，在移植有問題的樹木

後，如該地方適合補種樹木便會安排補種，以綠化環境。  

 

3 7 .  有成員表示，印象中以往大埔運動場及壁球中心是分開報告有關數據，如

現在一併報告場地使用率，希望康文署可以更正有關場地名稱，以免造成混 淆。 

 

3 8 .  主席表示，附件四內主要提及種植工作，故詢問有關一般植物保養及修剪

工作的安排。在種植新植物後，康文署又會如何安排定期檢查及修剪植物的日

程。  

 

3 9 .  丘雲波先生表示，康文署重視綠化工作，除了場地的員工外，亦會安排園

藝承辦商跟進有關保養的工作。康文署每月均有安排時間表，亦會視乎植物的

生長情況安排有關工作。另外，康文署會根據發展局的指引，每年最少為部門

負責管理的樹木進行 1 次評估，如發現樹木健康出現問題，便會採取合適措施，

包括移除枯枝及掛枝，或是生長情況不理想的植物，亦會進行相關跟進工作，

希望減低樹木所帶來的風險。一般而言，園藝承辦商會負責護養康文署管理的

綠化地帶，包括公園及路邊花床，並會進行除草及更換枯萎的植物等日常工作。 

 

4 0 .  有成員詢問附件四內喬木的種類及部門傾向種植的品種，並希望部門在下

次會議報告時可簡單提供有關品種。  

 

4 1 .  丘雲波先生表示，康文署會考慮在下次會議提供有關資料供成員參考。另

外，康文署在種植喬木時會考慮當地的環境需要，按因地制宜的原則種植合適

的植物，例如在當風的地方會種植受風力較強的樹木。  



-  7  -  

 

 

 

4 2 .  有成員表示，希望康文署能提供有關移除樹木的報表，例如部分樹木因健

康情況不理想而被移除，部分則因為傾斜生長而枯萎或出現結構問題， 亦或會

因風雨影響而需要移除，故希望部門在下次會議能提供有關資料，以了解實際

情況。  

 

4 3 .  主席請康文署備悉成員的意見。  

 

4 4 .  成員沒有提出意見，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報告。  

 

 

V.  其他事項  

 

4 5 .  成員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概括如下：  

 

( i )  在預約社區會堂場地方面，部分團體是以季度方式預約場地，但有

個別團體刻意以單日方式預約場地。按照現時預約場地的守則，舉

辦單日活動可優先預約及使用場地。在過去的一季，曾有 1 至 2 個

團體以單日方式預約超過 1 0 天的場地，而只餘下 2 天供其他團體

以季度方式預約場地，問題相當嚴重。現時守則雖沒有指出有關行

為違規，但似乎以季度方式預約比單日方式預約成功率較低。  

( i i )  詢 問 大 元 社 區 會 堂 內 舞 台 樓 梯 升 降 台 的 使 用 情 況 ， 如 使 用 情 況 良

好，會否於其他社區會堂安裝有關升降台。  

 

4 6 .  張順齡女士回應如下：  

 

( i )  大埔區社區中心及社區會堂申請須知 (修訂版 )已訂明每個申請人或

團體每月最多只能申請或租／借社區中心／社區會堂不多於 2 日，

以舉辦非連續性的個別活動，以保障租用團體的權利。團體不能不

斷以單日活動方式預約場地。  

( i i )  大元社區會堂內舞台樓梯升降台使用正常，民政事務總署將與相關

部 門 檢 視 及 研 究 於 其 他 社 區 中 心 ／ 社 區 會 堂 設 置 舞 台 樓 梯 升 降 台

的可行性，以供市民使用。  

 

4 7 .  有成員表示，明白有關團體在現行守則下並沒有違規，但如有關團體以 2

個團體的名義以單日方式預約場地，便會令以季度預約場地的使用者無法於該

月使用場地，變相季度預約失去作用。  

 

4 8 .  主席表示，大埔民政處稍後可檢視其他場地是否有類似情況發生，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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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只集中在某個場地出現，部門或可考慮改善方法以杜絕上述問題預約場地

的守則發生。成員亦可在會議後商討改善有關問題的方法。  

 

4 9 .  有成員希望“現代媽咪組”及“樂群義工聯盟”盡快提交有關活動收據，

以供成員檢查。  

 

5 0 .  成員沒有提出意見，工作小組備悉上述事宜。  

 

 

VI .  下次會議日期  

 

5 1 .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5 2 .  會議於下午 1 2 時 1 3 分結束。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2 1 年 1 2 月  


